关于开展2023年度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

计划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市科技局、沈抚示范区产业创新局，各有关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的决策部署，省科技厅决定开展2023年度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计划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计划设置

2023年，首批启动省自然科学基金计划优秀青年基金计划、省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计划、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计划的申报工作。

    ——省优秀青年基金计划  支持在应用基础研究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青年学者，为国家杰青、优青储备青年科技人才。

——省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计划  支持毕业三年以内的博士研究生围绕我省重点发展的产业和领域开展创新研究，加快青年人才培育。

——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计划  分为面上项目和科技援疆援藏医疗专项两类。面上项目主要围绕我省重大科技创新需求开展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科技援疆援藏医疗专项主要围绕新疆塔城、西藏那曲地区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申报方式 

通过“辽宁省科技创新综合信息平台”（http://218.60.151.64）进行申报。登录后进入计划项目管理系统“项目申报”模块，点击“新增项目”菜单，在“计划类别”中选择“自然科学基金”进行申报。省科技厅将以网上填报的申报书作为后续形式审查、项目评审的依据。申报材料中所需的附件材料，全部以电子扫描件上传。
三、申报时间 

网上填报受理时间为2022年10月17日9:00至2022年11月7日17:00，项目申报单位须在此期间内完成申报材料填报并提交初审单位审核。

请各初审推荐单位于2022年11月17日17:00前通过“辽宁省科技创新综合信息平台”逐项确认推荐项目，并将加盖推荐单位公章的推荐函与相应的推荐项目清单（系统导出带二维码并加盖公章）以电子扫描件上传。

四、有关要求
（一）关于注册账号。

首次进行项目申报的单位需网上分别注册一级用户（单位管理功能）、二级用户（项目申报功能）账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注册账号请妥善保管，后续项目管理、合同签署及结题时将使用同一账号。 

关于申报单位。

    项目牵头申报单位应为在辽宁注册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较强的科技研发能力和条件，运行管理规范。

项目牵头申报单位、项目参与单位以及项目团队成员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申报单位同一个项目只能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得通过变换名称等方式进行多头申报和重复申报。
关于项目负责人。

    1.项目负责人为项目申报单位在职人员，应为该项目主体研究思路的提出者或实际主持研究的科技人员，项目执行期内每年用于项目的工作时间不得少于6个月。

2.申报优秀青年基金计划的项目负责人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男性申请人为1985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女性申请人为1983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已获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资助者及同等层次人才不在申请范围之内。

3.申报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计划项目负责人需是2020年1月1日（含）之后获得博士学位，男性申请人为1983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女性申请人为1981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

4.申报省自然基金资助计划（面上）项目负责人具有中级以上职称，1978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

5.申报援疆援藏医疗专项项目负责人具有中级以上职称，为项目申报单位援疆援藏（援助期内）的科研人员，不受年龄限制。（需要提供援助单位证明材料）

（四）关于申报限制。

项目负责人限申报1个项目。省级科技计划、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专项在研项目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项目。本次申报受理截止日前，在“辽宁省科技创新综合信息平台” 提交项目验收申请书，并经初审推荐单位审核通过的，可以申报项目。若后续项目验收不通过，不予立项。应急攻关类、重大战略研究类、公益服务类项目不在限项范围内。但项目负责人申报项目和在研项目总数不得超过2个。涉及国家安全、国防机密的项目不得在网上申报。

关于实施周期。

    项目实施周期为2年，起始时间原则上应在2023年1月1日至立项文件印发之日期间内，具体以签订的任务合同书为准。

关于经费强度。

优秀青年基金计划财政经费拟按50万元定额支持；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计划财政经费拟按5万元定额支持；省自然基金资助计划财政经费拟按8万元定额支持。

关于经费使用。
按照《省财政厅等18部门印发〈关于改革完善省级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辽财教〔2022〕142号）相关规定，省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计划、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计划、省自然基金资助计划实行经费包干制，不再编制项目预算，由项目承担单位制定经费包干制相关内部管理规定。
关于初审单位职责。

    各初审单位要认真履行职责，切实加强审核把关，对申报单位资格及项目申报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等方面负责。项目实行限项推荐，各审定推荐单位对照《推荐限项表》，组织开展项目申报和专家评审，经内部公示后，以正式公文形式，择优推荐。首次组织推荐基金项目的单位，优秀青年基金计划项目限推1项，其它各类项目限推2项，援疆援藏专项不受推荐限制。

五、联系方式
1.省级科技计划
引智处 联系人：郭  丹 联系电话：024-23983421

规划处 联系人：李  昊 联系电话：024-23983439

    2.科技创新综合信息平台系统支持  
联系人：卞守龙、张丽娜 

联系电话：024-23983158，17612488647、18640558881

辽宁省科学技术厅
2022年10月16日


